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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急

桂交运管函〔2018〕362号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

公布广西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名单的通知

各市交通运输局：

2018年6月？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开展无车承

运人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桂交运输发〔2018〕93号）下发后， 各

市按要求启动了广西无车承运人试点申报工作。经各市审核申报，

我厅认定广西北港物流有限公司等24家企业（名单详见附件）为

广西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， 试点期为 一年（ 2 018年8月至2019

年8月）。为规范试点运营行为，确保试点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并取

得实效？ 现就做好下 一 步试点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 做好监督检查

各市交通运输局要强化辖区无车承运人对实际承运人的安

全监管。 督促试点企业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， 健全安全生产管

理制度。在客户平台注册环节 7 建立对货主和实际承运人实名验

证制度， 加强对实际承运人 “

人、 车、 户 ” 等信息的比对查询，

不得承运危险货物（符合豁免要求的除外）？不得委托未取得道路

货物运输相关经营资质的企业、 车辆与驾驶员执行运输任务；在

运输监管环节？ 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对实际承运人的动态跟踪，








